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竞价公告 

各报价单位： 

因 POWERCHINA-0114053-240010 中国电建水电十四局广东新能

源装备制造有限公司泰安二期尾水肘管钢板采购项目需要，我单位拟

采用竞价采购（公开询比价）采购方式进行下列货物的批量采购，请

按以下要求于 2024 年 11 月 22 日 16 时 00 分前将报价文件提交至中

国电建集中采购平台。 

一、拟采购货物一览表 

序

号 
货物名称 

规格型号、主要技

术参数及标准配

置（mm） 

单位 数量 备注 
所供钢板应符合哈电

短名单采购要求 

1 
锅炉和压力容器

用钢板 

Q345R/GB/T 713 

26*2870*5035 
吨 11.796 4张 

舞阳钢铁有限责任公

司、南阳汉冶特钢有

限公司、宝山钢铁股

份有限公司、江阴兴

澄特钢有限公司、鞍

钢股份有限公司、首

钢京唐钢铁联合有限

责任公司 

2 
锅炉和压力容器

用钢板 

Q345R/GB/T 713 

26*3060*5340 
吨 13.34 4张 

3 
锅炉和压力容器

用钢板 

Q345R/GB/T 713 

26*3225*5905 
吨 15.548 4张 

4 
锅炉和压力容器

用钢板 

Q345R/GB/T 713 

26*3135*6405 
吨 16.392 4张 

5 
锅炉和压力容器

用钢板 

Q345R/GB/T 713 

26*3090*7035 
吨 17.748 4张 

6 
锅炉和压力容器

用钢板 

Q345R/GB/T 713 

26*2900*7345 
吨 17.388 4张 

7 
锅炉和压力容器

用钢板 

Q345R/GB/T 713 

26*2140*7375 
吨 12.884 4张 

8 
锅炉和压力容器

用钢板 

Q345R/GB/T 713 

26*3160*7460 
吨 19.244 4张 

9 
锅炉和压力容器

用钢板 

Q345R/GB/T 713 

26*3280*7530 
吨 20.164 4张 

10 
锅炉和压力容器

用钢板 

Q345R/GB/T 713 

26*3365*7585 
吨 20.836 4张 

11 
锅炉和压力容器

用钢板 

Q345R/GB/T 713 

26*3505*7665 
吨 21.932 4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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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 
锅炉和压力容器

用钢板 

Q345R/GB/T 713 

26*3615*7780 
吨 22.96 4张 

13 
锅炉和压力容器

用钢板 

Q345R/GB/T 713 

26*3805*7825 
吨 24.308 4张 

14 
锅炉和压力容器

用钢板 

Q345R/GB/T 713 

26*3700*7925 
吨 23.94 4张 

15 
锅炉和压力容器

用钢板 

Q345R/GB/T 713 

26*3925*7990 
吨 25.604 4张 

16 
锅炉和压力容器

用钢板 

Q345R/GB/T 713 

26*2275*15790 
吨 14.664 2张 

17 低合金结构钢板 
Q345B/GB/T 3274 

16*1710*5035 
吨 1.081 1张 

18 低合金结构钢板 
Q345B/GB/T 3274 

16*3000*10000 
吨 3.768 1张 

19 低合金结构钢板 
Q345B/GB/T 3274 

16*3000*10000 
吨 3.768 1张 

20 低合金结构钢板 
Q345B/GB/T 3274 

16*3000*9985 
吨 3.762 1张 

21 低合金结构钢板 
Q345B/GB/T 3274 

16*3000*9981 
吨 3.761 1张 

22 低合金结构钢板 
Q345B/GB/T 3274 

16*3000*9986 
吨 3.763 1张 

23 低合金结构钢板 
Q345B/GB/T 3274 

16*3000*7538 
吨 2.84 1张 

24 低合金结构钢板 
Q345B/GB/T 3274 

16*3000*8000 
吨 6.028 2张 

25 低合金结构钢板 
Q345B/GB/T 3274 

40*1600*5400 
吨 2.713 1张 

26 低合金结构钢板 
Q345B/GB/T 3274 

16*150*17000 
吨 0.32 1张 

27 
热轧碳素结构钢

板 

Q235B/GB/T 3274 

12*2750*12360 
吨 12.808 4张 

28 
热轧碳素结构钢

板 

Q235B/GB/T 3274 

12*2640*12420 
吨 6.178 2张 

29 
热轧碳素结构钢

板 

Q235B/GB/T 3274 

16*3000*8000 
吨 3.014 1张 

30 
热轧碳素结构钢

板 

Q235B/GB/T 3274 

16*3000*7722 
吨 2.91 1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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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采购要求 

1、本次竞价采购为整体采购，采用两轮报价方式，竞价响应供应商报价时

须写明单价及总价、产品的详细配置参数，报价包含货物制造、运输、装卸、售

后服务等交付采购人使用前所有可能发生的费用，确定成交供应商不再增补任何

费用。 

2、交货期：合同签订后 15日内交货。 

3、交货地点：中电建十四局（广东）新能源装备制造有限公司指定地点（广

东省韶关市乳源瑶族自治县游溪镇中电建十四局）。 

4、付款方式：所有货物及相对应的材质证明书全部到完，经买方验收合格

后，开具全额增值税专用发票（13%增值税专用发票），买方在二个月内以支票/

汇款/银行转账/汇票/电建融信/建行 E 信通/中企云链/招行付款代理/平安银行

付融通/其他供应链债务凭证等方式支付合同全额货款。本合同汇票、供应链债

务凭证到期日为：签发汇票、供应链债务凭证日后 6个月以内。采用汇票、供应

链支付产生的贴息费用由供应商承担。 

5、质量标准或要求：请严格按询价文件中的规格、数量、品牌、技术要求

报价，所报产品须满足国家标准和询价文件中的主要技术参数及标准配置，如有

不符项请在技术规格偏离表中详细注明；所供产品全部要求有完整合格的产品出

厂证明、材质证书。若未携带资料或资料不全，将不予接收。详见“10 技术要

求”。 

6、质保期：1年。 

7、响应人的资质要求： 

（1）投标人为生产厂家的，必须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设立并在中华

31 
热轧碳素结构钢

板 

Q235B/GB/T 3274 

45*1205*1205 
吨 0.513 1张 

32 
锅炉和压力容器

用钢板 

Q345R/GB/T 713 

40*1285*1600 
吨 0.646 1张 

33 
热轧碳素结构钢

板 

Q235B/GB/T 3274 

6*1230*1405 
吨 0.081 1张 

合计:356.702 吨 84张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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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民共和国境内登记注册的独立法人。 

（2）投标人为代理商的，必须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设立并在中华人

民共和国境内登记注册的独立法人，其代理的生产厂商须满足上条的要求。 

（3）业绩： 

投标人应具有类似供货业绩。 

（4）商业信誉： 

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，响应人没有处于被责令停业、财产被接管、冻结、破

产状态，无采取非法手段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违法、违纪不良记录；近三年内参加

招投标活动中，响应人无不良记录。 

（5）询价人不接受联营体或联合体的投标；投标人不能作为其他投标人的

分包人同时参加投标；法定代表人为同一个人的两个及两个以上法人，母公司、

全资子公司及其控股公司，都不得同时参加投标。 

（6）财务状况： 

资产负债结构合理，具备一定的盈利能力；企业的现金流量正常，资金周转

不存在困难。 

8、响应文件至少须提交投标人投标文件封面、报价表、供货业绩表及对应

合同、商务偏离表及技术偏离表（不能为空，需填写清楚有无偏离，响应与否），

响应文件份数正本一份、副本 0份。 

9、成交确定原则：质量和服务相等且报价最优。 

10、技术要求： 

Q345R 技术要求： 

（1）钢板的尺寸、外形、重量应符合 GB/T713.1 的规定；钢板的表面质量

应符合 GB/T713.1 的规定。 

（2）钢的牌号与化学成分（熔炼分析）应符合 GB/T713.2中 7.1.1 中表 1

的规定；钢的成品化学成分允许偏差应符合 GB/T713.1的规定。 

（3）钢板应成品验收，每批钢板由同一牌号、同一炉号、同一厚度、同一

轧制、同一热处理制度的钢板组成，每批重量不大于 30t。单张重量超过 30t

的钢板按单张组批。 

（4）力学性能试验取样位置按 GB/T2975 的规定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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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5）钢板的复验与判定规则应符合 GB/T713.1 的规定。 

（6）钢板的包装、标志及质量证明书应符合 GB/T713.1的规定。 

（7）钢板应逐张进行超声检测，检测方法按 NB/T47013.3，合格级别不低

于Ⅰ级。 

（8）钢的制造方法应符合 GB/T713.1的规定。 

（9）钢板交货状态按 GB/T713.2中 7.3.1 条中表 2规定的热轧。 

（10）钢板的各项力学和工艺性能一般要求应符合 GB/T713.1的规定。 

（11）钢板的拉伸试验、夏比（V型坡口）冲击试验和弯曲试验结果应符合

GB/T713.2 中 7.4.2 表 2的规定。 

（12）钢板加长要求：钢板按不同炉号每炉加长量为 150mm或者提供相应试

板（备注：加长的钢板应为不同炉批号，不同炉批号按钢板相关规范要求实施，

每炉不低于 60吨，控制试板数量）。所有到货的钢板应由买方负责进行抽样检

验，同一牌号、同一质量等级、同一炉罐号、同一品种、同一尺寸、同一热处

理制成的钢板可列为一批，每批重量不大于 30t。 

（13）钢板的验收、包装、标志及质量证明书应符合规范 GB/T713.1 的有关

规定。每批钢板批号必须与质量证明书（对应炉批号）上一致，钢材全部要求

有完整合格的产品出厂证明，钢材必须具备质量证明书原件或加盖供材单位检

验公章的有效复印件（钢厂注明“复印件无效”时等同于无质量证明书）。材

料进场时必须随车携带材质证书，若未携带资料或资料不全，将不予接收。 

（14）材料进场后，除按相关规定要求常规检测费用由买方承担以外，其他

因验收，抽检不合格而产生的一切费用及由此给买方造成的损失由卖方承担。

所有钢板按采购清单中的规格理论重量进行结算，超出采购清单数量的部分

（如钢板补尺、钢板加长等），造成的重量增加不再另行计量，且超出部分的

钢板处置权归钢板使用单位所有。 

（15）用于取样钢板（加长板）应按上述要求由供货方自行承担，并独立分

开在发货清单上予以明确，若取样钢板未独立分开，将不予接收，因此造成的

双方误工，由过错方承担。 

（16）其他要求按照 GB/T713-2023执行。 

Q235B 钢板采购技术要求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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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钢板的尺寸、外形、重量及允许偏差应符合 GB/T709的规定。 

（2）钢的牌号和化学成分（熔炼分析）应符合 GB/T700和GB/T1591的规定。

成品钢板的化学成分允许偏差应符合 GB/T222 的规定。 

（3）钢板应采用氧气转炉或电炉冶炼。 

（4）钢板以热轧状态交货。 

（5）厚度不小于 3mm 的钢板的力学和工艺性能应符合 GB/T700、GB/T1591

的规定。 

（6）钢板应做 180°弯曲试验，试验弯曲压头直径应符合 GB/T700、

GB/T1591的规定。如供方能保证冷弯试验合格，可不做检验。 

（7）钢板表面质量应符合 GB/T3274-2017 中 5.6表面质量。 

（8）不允许钢板内部有分层等缺陷。 

（9）试验方法及检验规则应按 GB/T3274-2017执行。 

（10）钢板的包装、标志及质量证明书应符合 GB/T247的规定。 

（11）钢板加长要求：钢板按不同炉号每炉加长量为 150mm或者提供相应试

板（备注：加长的钢板应为不同炉批号，不同炉批号按钢板相关规范要求实施，

每炉不低于 60吨，控制试板数量）。所有到货的钢板应由买方负责进行抽样检验，

同一牌号、同一质量等级、同一炉罐号、同一品种、同一尺寸、同一热处理制成

的钢板可列为一批，每批重量不大于 30t。 

（12）钢板的验收、包装、标志及质量证明书应符合规范 GB/T713.1 的有关

规定。每批钢板批号必须与质量证明书（对应炉批号）上一致，钢材全部要求有

完整合格的产品出厂证明，钢材必须具备质量证明书原件或加盖供材单位检验公

章的有效复印件（钢厂注明“复印件无效”时等同于无质量证明书）。材料进场

时必须随车携带材质证书，若未携带资料或资料不全，将不予接收。 

（13）材料进场后，除按相关规定要求常规检测费用由买方承担以外，其他

因验收，抽检不合格而产生的一切费用及由此给买方造成的损失由卖方承担。所

有钢板按采购清单中的规格理论重量进行结算，超出采购清单数量的部分（如钢

板补尺、钢板加长等），造成的重量增加不再另行计量，且超出部分的钢板处置

权归钢板使用单位所有。 

（14）用于取样钢板（加长板）应按上述要求由供货方自行承担，并独立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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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在发货清单上予以明确，若取样钢板未独立分开，将不予接收，因此造成的双

方误工，由过错方承担。 

（15）其他要求按照 GB/T3274-2017执行。 

Q345B/GB/T327： 

（1）试验方法及检验规则应按 GB/T3274-2017执行。 

（2）钢板的包装、标志及质量证明书应符合 GB/T247的规定。 

（3）钢板加长要求：钢板按不同炉号每炉加长量为 150mm 或者提供相应试

板（备注：加长的钢板应为不同炉批号，不同炉批号按钢板相关规范要求实施，

每炉不低于 60吨，控制试板数量）。所有到货的钢板应由买方负责进行抽样检验，

同一牌号、同一质量等级、同一炉罐号、同一品种、同一尺寸、同一热处理制成

的钢板可列为一批，每批重量不大于 30t。 

（4）钢板的验收、包装、标志及质量证明书应符合规范 GB/T713.1 的有关

规定。每批钢板批号必须与质量证明书（对应炉批号）上一致，钢材全部要求有

完整合格的产品出厂证明，钢材必须具备质量证明书原件或加盖供材单位检验公

章的有效复印件（钢厂注明“复印件无效”时等同于无质量证明书）。材料进场

时必须随车携带材质证书，若未携带资料或资料不全，将不予接收。 

（5）材料进场后，除按相关规定要求常规检测费用由买方承担以外，其他

因验收，抽检不合格而产生的一切费用及由此给买方造成的损失由卖方承担。所

有钢板按采购清单中的规格理论重量进行结算，超出采购清单数量的部分（如钢

板补尺、钢板加长等），造成的重量增加不再另行计量，且超出部分的钢板处置

权归钢板使用单位所有。 

用于取样钢板（加长板）应按上述要求由供货方自行承担，并独立分开在发

货清单上予以明确，若取样钢板未独立分开，将不予接收，因此造成的双方误工，

由过错方承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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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联系方式 

招标人：中电建十四局（广东）新能源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

地  址：广东省韶关市乳源瑶族自治县游溪镇中电建十四局 

邮  编：512735 

联系人：宋宁宁 

电  话：13027741767 

 

五、监督机构 

监督机构：中国水利水电第十四工程局有限公司机电安装公司纪委办公室 

监督电话：0871-63603424 

 

中电建十四局（广东）新能源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

（电子签章） 

  2024年 11月 19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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